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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沪崇爱卫办〔2018〕3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街道、镇
（园区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镇爱卫办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崇明区鼠、蚊、蝇、蟑螂等病媒生

物预防控制工作，有效防控病媒生物传播疾病的发生和流

行，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，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

街道、镇（园区）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爱卫

办〔2018〕7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上海市崇明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

2018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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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4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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